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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

件檢討分析改善報告 

壹、前言 

玉山國家公園為我國第 2 座成立之國家公園，自民國 101 年

11 月公告「玉山國家公園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」，園區面積變

更為 10 萬 3 千 121.4 公頃，屬一典型高山國家公園，在兼顧國家

公園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景觀、野生動植物、史蹟，及提供國民

生態保育研究及育樂之宗旨下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（以下簡稱

本處）積極規劃、改善相關為民服務之軟硬體設施，藉以強化環

境教育宣導功能及提昇遊憩品質。 

在民眾陳情及意見反應方面，本處對於人民抱怨、陳情、建

議等事項向來均甚為重視，民眾可透過網際網路電子郵件信箱、

首長(與遊客意見)信箱及書面、電話或親臨本處等多種管道提出陳

情或建言，本處均立即交由主辦課室審慎處理簽報並立即答復，

以使民眾提出之問題獲得滿意解決。為期更加有效處理人民陳情

案件，提昇本處服務品質，本處並訂定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

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須知」及「文書作業處理」，將上述處理作業

流程予以標準化，以使本處內部同仁及欲提出陳情之民眾均有明

確之作業規範可資依循，人民之權益也將更有保障。 

貳、陳情案件類別及方式統計 

一、陳情案件類別：依 106 年度陳情案件統計結果，屬一般業務洽

詢者 0 件（佔 0％），行政法令之查詢 0 件(佔 0%)，行政興革之

建議事項者 49 件（佔 68％），行政違失之舉發者 4 件（佔 6％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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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權益之維護者 19 件（佔 26％），合計 72 件（如附表 1）。 

二、陳情案件方式：依本處受理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件統計結果，

全年度列管陳情案件計有 72 件，其中以首長信箱（遊客意見箱）

陳情者 1 件（佔 1％），以電子郵件陳情者 72 件（佔 99％），另

無透過來函、電話、傳真及其他方式陳情者（如附表 2）。 

參、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分析： 

本處受理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件 72 件中，其中其滿意度問卷

調查結果回擲者計有 7 件，經統計結果，人民對本處處理其陳情

案件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者計有 6 件、表示尚可者 0 件，表示不

滿意或非常不滿意者 1 件（如附表 3）。 

肆、陳情案件內容分析 

本年度共接獲 72 件陳情案，就其陳情內容分析如下： 

（一）反應園區設施設置或修復、環境整理維護以提高安全性或

整潔度者 21 件。 

（二）反應排雲山莊食宿及經營管理問題者 12 件。 

（三）建議改善入園系統及調整入園申請資格者件 11 件。 

（四）建議調整官方網頁文字內容者 5 件。 

（五）反應同仁或外包廠商服務態度不佳者 5 件。 

（六）反應官方網站提供資料有誤或需更新者 5 件。 

（七）檢舉其他民眾違規者 4 件。 

（八）其他（協尋失物、要求電子郵件以密件副本寄送、詢問流

浪狗放養……）9 件。 

 

伍、陳情案件處理結果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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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陳情事項處理完成度高：本處處理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件，

其陳情事項可立即解決者，立即交由相關課室處理解決後函

（答）復陳情人，視需要更進一步以電話向陳情人說明及報

告處理結果。其牽涉法令制度變革非短時間能解決者，除立

即函復陳情人委婉說明原因外，並交由各相關課室列入日後

法令研修或業務檢討改善之依據，部分因人民對法令或作業

方式不熟悉引起之誤解，則予以委婉說明，並給予必要之協

助。 

二、 陳情案件處理需依限完成：本處 106 年度接獲之陳情案件

主要分為電子郵件及來函陳情(遊客意見表、首長信箱)兩大

類；以電子郵件陳情者均依本處首長電子信箱作業規定於 3

日內完成，未能依限完成者自 99 年起首長電子信箱系統會

自動發出稽催訊息至結案為止，民眾亦可透過來信編號及

E-mail 等進行處理進度查詢。依該作業規定第 6 條明載，凡

具建設性之建議或意見均逐案列管至辦理完成；其中 106

年度共簽辦 6 件新增建議列管案。另來函陳情者依公文處理

作業時效規定需於 7 日內處理完成，並透過書面或電話親自

回復民眾告知辦理情形，以達資訊公開。 

陸、改善建議 

謹就本年度發生之陳情案件，經檢討分析後提出建議如下： 

（一）各遊客中心應多加巡視設施安全性，保障遊客遊憩品質：建

議管理單位不定期派員檢查設施安全性，並積極修繕維護，

以保障遊客之遊憩品質及安全性。 

（二）滾動式檢討調整入園系統、申請資格及封園標準：積極考量

民眾歷年之反應，適時滾動式檢討調整，或將無法調整之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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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納入 Q&A 供民眾參考。 

（三）建立不定期抽查排雲山莊承包廠商機制，以維持住宿、供餐

之良好服務品質：建議管理單位不定期派員抽查承包廠商服

務品質，以維護多數遊客住宿及用餐之需求。 

（四）官方網站內容定期檢視是否正確：建議各業務單位定期檢視

官網之公開資料內容是否正確，相關連結是否仍為有效連

結，以保障民眾知情權。 

（五）應提升本處、管理站同仁及排雲山莊承包廠商為民服務態度

及應對技巧：由於本處為直接面對民眾之第一線服務機關，

應以民眾角度為出發點，除每年辦理服務品質之相關訓練課

程及電話禮貌測試等，仍需要同仁及各主管將知識化做常識

去努力學習演練。另各單位應積極檢討業務之流程，落實內

部三級品管制度，以確保業務推動品質，並遵守「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」相關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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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結語 

本處為第一線服務民眾之機關，除重視人民陳情案件之處

理，並訂定相關作業規範，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

陳情案件要點推動辦理，本著應本合法、合理、迅速、確實辦

結原則，審慎處理態度。因應網路時代的到臨，政府機關每項

政策、行政措施的擬訂及執行都可能遭遇到外界的質疑與挑

戰，其中透過網路以電子信箱成為外界向政府單位陳情的最方

便途徑，故目前電子郵件陳情案件數量日益增加，陳情機關層

級提高（直接至總統府、行政院等民眾信箱），傳統書寫陳情書

陳情方式則逐漸減少，而陳情案件處理之改進效率與品質則成

為外界對政府效能評價的重要指標，本處賡續秉持快速與務實

態度，建立起以問題為導向及重視外部意見、自我診斷之機制，

藉由內部檢討改善、外部民意監督，以使玉山國家公園之業務

與服務品質更臻完備。 

http://law.rdec.gov.tw/la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0597
http://law.rdec.gov.tw/la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05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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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件類別統計表 
    方式 

 
機關 

一般業

務洽詢 

行政法令

之查詢 

行政興革

之建議 

行政違失

之舉發 

行政權益

之維護 

總件

數 

玉山

國家

公園

管理

處 

0 0 49 4 19 72 

百分

比 
0％ 0％ 68％ 6% 26% 

100
% 

 

 

 

附表 2 

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件方式統計表 
方式 

 
機關 

來函 電話 傳真 信箱 E-MAIL 其他 總件數 

玉山國

家公園

管理處 

0 0 0 1 71 0 72 

百分比 0% 0% 0% 1% 99% 0%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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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 年度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問卷調

查統計表 

 
答復件數 

 
機關 

滿意 

（非常滿意

及滿意） 

不滿意 

（非常不滿

意及不滿意） 

尚可 

無明確反應

（沒意見/不

知道/其他） 

總件數 

玉
山
國
家
公
園
管
理
處 

行政興革

之建議 
3 - - - 3 

行政法令

之查詢 
- - - - - 

行政違失

之舉發 
- - - - - 

行政權益

之維護 
3 1 - - 4 

總
計
（
百
分
比
） 

行政興革

之建議 
43% - - - 43% 

行政法令

之查詢 
- - - - - 

行政違失

之舉發 
- - - - - 

行政權益

之維護 
43% 14% - - 5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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